
10分钟路程竟在上海开了500多公里！
这个网约车司机怎么了？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邱恒元

本报讯 近年来， 许多游戏

公司以售卖虚拟货币作为主要盈

利手段。 有不法分子利用职务之

便，私自出售虚拟货币牟利。崔某

就以私自贩卖游戏中“钻石”的手

段，非法获利 106万余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

处被告人崔某有期徒刑 5 年 3 个

月，并处没收财产 10万元。

“便宜的‘钻石’， 5000 元

就能买到 24万‘钻石’， 要吗？”

2019 年 2 月开始， 类似信息频

繁流传于某手游的玩家群体中。

“钻石” 是该手游中需要充值才

能获得的虚拟货币， 正常情况

下， 需要约 28000 元才能买到

24 万“钻石”， 这么便宜“钻

石”，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8 年 9 月， 上海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开始运营一款手

游， 由崔某负责。 作为管理人

员， 崔某享有通过后台发送邮件

来向已充值未到账的玩家发放

“钻石” 的权限。 2019 年 2 月，

崔某认识的“托儿” 汪某 （另案

处理） 联系上他， 提出由自己给

崔某提供玩家账号， 崔某直接将

“钻石” 发给这些玩家， 所得报

酬两人一九分成， 崔某拿大头。

为了不被公司发现， 崔某每

次发完“钻石”， 都会手动删除

后台邮件， 可游戏的研发公司偶

然在一次后台维护时， 暂时关闭

了删除功能， 顿时发现大量异常

发放“钻石” 的邮件， 同时还监

控到崔某的账号一直试图删除邮

件。 公司在一番调查后， 发现了

崔某私下贩卖“钻石” 的情况，

立即报警。

与此同时， 发现自己删邮件

权限被封锁， 崔某曾一度害怕想

辞职逃跑，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

索性破罐子破摔， 继续贩卖“钻

石”， 直到被公安抓获。

之后经调查发现， 原来崔某

早在 2018 年 10 月， 就开始独自

向韩国玩家低价贩售“钻石”。

经查， 崔某通过贩卖“钻石”，

共违法获利 106万余元。

检察官认为， 崔某的行为直

接损害了被害单位利益， 也破坏

了充值玩家间公平游戏的规则，

崔某拥有发放“钻石” 的权限，

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出售

被害单位的游戏道具“钻石” 牟

利， 构成职务侵占罪。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顾家奇

本报讯 “2019年9月6号中

午， 我在赵巷路赵华路路口接到

乘客，根据他的要求，跑了500多

公里， 最后回到出发点不远的嘉

松中路地铁站下车， 具体跑了哪

些地方我不记得了。”面对侦查人

员的讯问，网约车司机沈某辩称。

事实上， 根据网约车后台数

据显示， 沈某所接订单从未离开

过上海， 而这个在上海转悠了

500 公里的“奇怪乘客” 则是沈

某利用外挂软件模拟而成， 为的

就是套取网约车平台预付的车

费。 近日， 沈某因涉嫌诈骗罪被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犯罪

嫌疑人沈某系某网约车平台注册

司机， 其于 2019 年 1 月至今年

3 月， 利用某网约车平台的系统

漏洞， 从他人处接得没有乘客的

虚拟订单并模拟跑单， 套取网约

车公司垫付给司机端的车费。 调

查发现， 沈某共刷单 61 次， 非

法获利人民币 7.4万余元。

据沈某交代， 他在去年 1、

2 月时加入多个网约车司机群。

后黄牛找到他， 表示可以帮助他

通过模拟虚拟订单来获取额外车

费， 然后双方分成。

乘客是虚拟的， 那么谁来为

车费买单呢？答案是网约车平台。

为保障司机权益， 网约车平台在

乘客未全款支付车费的情况下，

会向司机垫付车费。 就是这一政

策让黄牛和沈某有机可乘，“薅”

起了网约车平台的“羊毛”。 沈某

收到垫付车费后， 把至少 30%的

部分给黄牛作为“好处”。

沈某的诈骗行为并非个案。

今年 4月 1日， 某网约车平台报

警称， 有多个司机利用系统漏洞

骗取公司钱财。今年 8月，静安区

人民法院分别对两起网约车司机

利用系统漏洞进行诈骗的案件进

行审理，并当庭宣判：沈某等 19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拘役 4 个

月，缓刑 4个月至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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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法律困境的那些“外卖骑手”
时间紧、理赔难、突发多成为“骑手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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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当有人拿刀闹事， 一个保安用棍

子打掉了闹事者的刀， 再徒手与他搏

斗， 此时另一个保安看到， 也拿根棍

子从后方连续击打闹事者头部导致其

死亡。 如何认定两个保安的责任呢？

一定都构成犯罪么？ 在前不久刚刚落

幕的上海法院“十佳青年” 评选会

上， 最终获选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吴亚安博士分享了近日该院审理

的这起案例。

制止持刀闹事者致其死亡

一审认定故意伤害

郑文曾是上海某广场的保安，

2018 年 1 月合同到期以后，公司没再

和其续约。 据该公司监控室员工陈华

说，郑文酒喝多了就常跑来闹事。

2018 年 5 月 16 日 7 时 30 分左

右， 郑文再次来到广场， 与正在执勤

的保安部领班朱飞发生口角， 后被劝

开。 7 时 58 分许， 郑文走进监控室

挑衅朱飞等人， 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拔

出一把水果刀向前刺。

朱飞和保安部课长马明走到门口

制止郑文。 马明从地上捡了一根 1 米

多长的铁杆， 击打郑文拿刀的手， 虽

没能把刀打落， 但把郑文顶出了监控

室。 朱飞看到地上有一根木棍， 也拿

起木棍追了出去。

马明在门口把郑文手上的刀打

落， 随后扔掉杆子和郑文扭打在一

起， 情急之下， 一拳打中了郑文的左

脸。 然后， 他听到一声闷响， 郑文就

仰面倒地不动了， 他回头看见朱飞拿

着一根木棒站在身后。

朱飞称他拿着木棒追出来时， 看

到郑文和马明扭打在一起， 他就用木

棒对着郑文的头部连续打了两下。

2018 年 5 月 20 日， 郑文经抢救

无效死亡。 经鉴定， 郑文系被他人用

钝器击打头部致颅脑损伤而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 朱飞持械、 马明采

用拳打的方式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人死亡， 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判处

朱飞有期徒刑 6年 6个月， 马明有期徒

刑 3年 3个月。

两人均认为量刑过重， 上诉至上海

一中院。

二审：承认防卫权

上海一中院综合评判确认本案中存

在现实的不法侵害行为， 且不法侵害行

为正在进行， 朱飞、 马明具有防卫意

图， 二人的行为均具有防卫性质。

上海一中院认为马明的行为属于正

当防卫。首先，从马明用金属杆击打郑文

的部位、力度以及在打落尖刀后，立即丢

下金属杆等动作， 表明其防卫行为具有

节制性，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其次，郑文

的尖刀被打落后，他继续缠斗，不能排除

其重新捡起尖刀， 或者随身还携带有其

他凶器的可能。 因此马明继续与郑文搏

斗，意欲将其彻底制服，是防卫行为的合

理延续， 不具有伤害故意。

朱飞的行为则属于防卫过当。 在朱

飞用木棒连续击打郑文头部时， 郑文手

中的尖刀已被打落， 人身危险性已大大

降低， 朱飞的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

度， 造成重大损害， 属于防卫过当。 此

外， 朱飞的行为既不符合特殊防卫的时

间要求， 也不符合暴力程度要求， 不能

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免除其刑责。

综上，上海一中院认为，马明为了使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

当防卫。 朱飞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是造成郑文死亡的直接原因，应以

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应予减

轻处罚。上海一中院作出判决：撤销一审

法院刑事判决；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朱飞

有期徒刑 6年，并宣告马明无罪。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连日来， 有关外卖平台出于逐

利目的外卖系统不断优化算法， 压

缩外卖骑手送餐时间， 转移人力成

本， 让外卖骑手始终处于“送外卖

就是与死神赛跑， 和交警较劲， 和

红灯做朋友” 的阴影之下的报道见

诸报端， 外卖骑手的生存问题再次

激起了社会关注。 昨天， 记者从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多个外卖骑手涉诉

案件中发现， 送餐时间紧、 保险理

赔难、 突发情况多成为了外卖小哥

工作中的“痛点问题”。

晚了20分钟的报案引

发诉讼一场

“当时我为了赶下一单外卖，

便与伤者商量送完外卖来处理， 就

晚了 20 分钟报警， 现在公司就不

认账。” 外卖骑手王亮对于自己成

为被告也颇感无奈。

2019 年 4 月 12 日， 骑手王亮

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浦东新区人民东

路、 南祝路路口， 与市民李先生驾

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 造成了李先

生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王亮负

事故全部责任。 李先生认为， 骑手

王亮是“饿了么”外卖平台骑手，事

发时正在执行公司的工作任务，故

李先生起诉要求骑手王亮以及他的

公司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律师费等

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7.5万元。

骑手王亮表示， 事故发生时，

其正在送当日的第二单外卖， 事故

地点距外卖送达地址仅 50 米左右。

“当时李先生自觉腿有点疼痛， 但

感觉不严重。 李先生也是送外卖

的， 我就对他说送完再来处理。”

在征得李先生同意后， 王亮就去送

外卖， 李先生随后也跟来了。 双方

开始商量准备“私了”， 但后来感

觉不妥， 李先生就报警。 事发到报

警大概相差了 20 分钟。 在王亮看

来他与公司是劳动关系， 且公司为

其投保了雇主责任险， 故应该由公

司和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令王亮没有想到的是， 就

是因为没有当场报案， 公司便不愿

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表示， 其与骑

手王亮是劳务关系。 骑手王亮当日

10 时 44 分结束派送任务， 事故认

定书记载的事故发生时间是 11 时

05 分， 故并非在派送过程中发生

事故， 其不应承担责任。 如果法院

认定在派送过程中发生事故， 因骑

手王亮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 故骑

手王亮承担主要责任， 其承担次要

责任， 同时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

赔偿责任。 对李先生的具体损失有

异议。

保险公司则认为， 王亮的公司

是其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的投保

人， 未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和机动车

商业三者险， 其主体不适格， 请法

院予以驳回。

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故时间为

11 时 05 分， 骑手王亮外卖送达时

间为当日 10时 44 分， 李先生和骑

手王亮解释发生事故后双方协商，

先让骑手王亮完成送餐任务后再处

理事故。 李先生和骑手王亮的解释

有其合理性， 退而言之， 即使事故

认定书上记载的时间是真实的事故

发生时间， 该时间距上一单送餐结

束仅 21 分钟， 也应认定骑手王亮

是在准备接下一单过程中发生了事

故， 故也应认定骑手王亮是在执行

被告派琦公司的工作任务中造成李

先生损伤， 被告公司依法应承担侵

权责任。 涉案保险不是机动车交通

事故保险， 故法院对保险公司的抗

辩予以支持， 被告公司可依据保险

合同另行理赔。

最终法院判决王亮的公司赔偿

李先生 6.2万元。

身处“高危行业”，投保

容易理赔不易

记者在查阅了裁判文书网发

现， 在不少外卖小哥涉诉的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中， 都不乏保险公司的

身影。 尽管， 不少外卖员及其所属

的公司会为员工投保各类保险， 但

事故发生后， 理赔却并不容易。

美团的外卖小哥孟小强就遇上

了保险公司拒赔的窘境。 2018 年 7

月 12日 13时， 孟小强骑着外卖电

动自行车在本市浦东新区沪东路莱

阳路路口处由南向北行驶时， 适逢

市民杨先生骑行电动自行车由西向

东行驶至此， 双方发生碰撞， 致杨

先生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孟小

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原本简单的人身损害案件， 却

因为保险公司对部分款项拒绝理

赔， 而不得不诉诸法院。 杨先生向

孟小强和保险公司索赔医疗费、 物

损费、 律师费等 1.2万余元。

而孟小强对于杨先生所述的事

发经过、 责任认定没有异议， 也愿

意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但他表示，

事发时在某保险公司公司购买了人身

意外险， 要求先由保险公司赔偿医疗

费， 他愿意赔偿杨先生交通费及财物

损失费共计 300元， 不认可律师费。

而保险公司则表示， 孟小强为被

保险人， 在该公司投保了平安个人意

外伤害责任险， 并附加第三者责任扩

展条款， 事发时在保险期限内。 对于

医疗费， 保险公司仅同意在不超出基

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范围和标准内赔

付。 而交通费及律师费， 不属于理赔

范围。 物损费， 杨先生未提供合法有

效的费用发票， 故不同意赔偿。

法院认为， 这起事故经交警部门

认定孟小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故对

杨先生的合理损失应由孟小强承担。

因孟小强购买了个人意外伤害责任险

并附加第三者责任扩展险， 且被告保

险公司同意在本案中处理该险种， 故

法院一并予以处理， 对杨先生的合理

损失由保险公司先依据法律规定及合

同约定予以赔偿。 法院指出， 对于医

疗费， 保险公司要求扣除非医保部

分， 于法无据， 法院不予采纳。 杨先

生为诉讼聘请律师支出代理费， 属合

理损失， 可予支持。

最终法院酌情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杨先生 8300 余元， 孟小强赔偿杨先

生 1000元。 （文中均系化名）

两保安制止持刀者闹出人命

为什么一人无罪一人获刑？
法院详解正当防卫界线

手游虚拟“钻石”在网上被低价贩售
游戏公司主管因职务侵占获刑


